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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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收到持股

５％

以上股

份的股东苏州国发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国发”）减持股份的通知，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苏

州国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累计减持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３５５２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１２％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

／

股）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

）

苏州国发创新资本投

资有限公司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１１－２３ ２５．７３ ２３５５２０ ０．１２

合计 ——— ———

２３５５２０ ０．１２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苏州国发创

新资本投资

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９７２００００ ５．０６ ９４８４４８０ ４．９４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９７２００００ ５．０６ ９４８４４８０ ４．９４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２

、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３

、本次权益变动后，苏州国发不再是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４

、上述权益变动具体情况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

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关于罗特克斯有限公司全面要约收购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流通股股票之

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罗特克斯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罗特克斯有限公司（

Ｒｏｔａｒｙ Ｖｏｒｔｅｘ Ｌｉｍｉｔｅｄ

）及其一致行动人公

告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的批复》（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１８２０

号）， 罗特克斯有限公司

（以下称“罗特克斯”）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公告了《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并宣布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起向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双汇发展”或“上市公司”）全体流通股股东

发出全面收购要约。本次要约具体内容如下：

一、要约收购基本情况

股份类别 要约收购价格 要约收购数量 占总股本的比例

流通股

５６

元

／

股

２９４

，

１３７

，

６９７

股

４８．５４％

二、要约收购目的

为进一步保障重大资产重组后双汇发展持续快速发展，双汇发展的股东通过境外股权变更，理顺股权

结构，使公司股权架构更加清晰。本次境外股权变更导致兴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兴泰集团”）成为双汇

发展的实际控制人，高盛集团与鼎晖投资不再通过罗特克斯对双汇发展进行共同控制。由于双汇发展的实

际控制人发生变化，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触发了兴泰集团对双汇发展的全面要约收

购义务。

为保护公众投资者利益，双汇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称“双汇国际”）、万隆先生将作为兴泰集团的一致

行动人与兴泰集团共同授权双汇国际间接拥有的全资子公司罗特克斯向除双汇集团、 罗特克斯和万隆先生

之外的双汇发展其他全体股东发出溢价全面收购要约。

本次要约收购不以终止双汇发展上市地位为目的。

三、要约收购期限

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共计

３０

个自然日：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四、操作流程

１

、流通股股东应在有效期的每个交易日的交易时间内通过其股份托管的证券公司营业部办理要约收购

中相关股份预受、撤回预受要约事宜，证券公司营业部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办理有关申报手续。罗特克斯已

委托中信证券办理要约收购中相关股份的结算、过户登记事宜。

２

、流通股股东申报过程中须关注下列要素内容（预受要约）

操作环节 申报类型 申报代码 要约收购价格

双汇发展 预受要约

９９００２９ ５６

元

／

股

＊

撤回预受要约申报类型为撤回预受要约。

五、预受要约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１５

：

００

（自要约期开始第

３

个交易日），尚无流通股股东申报预受要约。

六、本次要约收购详细信息

投资者如欲了解本次要约收购的详细信息，请查阅：刊载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

购报告书》。

本次公告为要约收购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罗特克斯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５２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８２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无增加或修改提案的情况，三项议案均获通过。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２．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１５

：

００

。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天津泰达环保有限公司二楼报告厅（天津市津南区双港开发区东侧）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５．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６．

主持人：董事长张军先生

７．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人共

１

，

４６９

人， 代表股份

６１６

，

７６７

，

５９８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１．７９８５％

。

２．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此次会议的股东和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５

人， 代表股份数量为

４９７

，

９６６

，

１３５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３．７４７３％

。

３．

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 （代理人） 共

１

，

４６４

人， 代表股份

１１８

，

８０１

，

４６３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８．０５１２％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次会议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议案一和议案二涉及的事项系重大关联交易， 因此控股股东天津泰达集团有限公司对该两项议案回避

表决。

大会经过充分讨论，形成如下决议：

１．

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天津泰达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股份

６０

，

５１６

，

１２６ ５０．８６％ ５３

，

６２１

，

２８２ ４５．０７％ ４

，

８３８

，

４１４ ４．０７％

现场参与表决股份

４１

，

８０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０％ １３２

，

５５９ ０．１１％

网络投票表决股份

６０

，

４７４

，

３２６ ５０．８３％ ５３

，

６２１

，

２８２ ４５．０７％ ４

，

７０５

，

８５５ ３．９６％

２．

关于增资渤海证券并认购其他股东放弃增资份额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股份

１０４

，

４４５

，

３０６ ８７．７９％ ６

，

９４１

，

３８８ ５．８３％ ７

，

５８９

，

１２８ ６．３８％

现场参与表决股份

９０

，

５２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０％ ８３

，

８３９ ０．０７％

网络投票表决股份

１０４

，

３５４

，

７８６ ８７．７１％ ６

，

９４１

，

３８８ ５．８３％ ７

，

５０５

，

２８９ ６．３１％

３．

关于选举陈敏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股份

５６４

，

２５３

，

８０６ ９１．４９％ ２９

，

０８７

，

８８１ ４．７２％ ２３

，

４２５

，

９１１ ３．８０％

现场参与表决股份

４９７

，

９６６

，

１３５ ８０．７４％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网络投票表决股份

６６

，

２８７

，

６７１ １０．７５％ ２９

，

０８７

，

８８１ ４．７２％ ２３

，

４２５

，

９１１ ３．８０％

４．

参会前十大股东表决情况

名称

天津泰达集团

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易

方达深证

１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辽宁粮油进出

口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工商银

行—融通深证

１００

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中国建设

银行—工

银瑞信精

选平衡混

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中国民生

银行—银

华深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

基金

长江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

账户

华泰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

账户

中国农业

银行—深

证红利交

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

金

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所持

股数

（股）

４９７

，

７９１

，

７７６ １５

，

９１５

，

２８４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１

，

０４６

，

８８２ ５

，

９９９

，

８６１ ５

，

５９３

，

１９１ ５

，

０９８

，

９１３ ２

，

８７５

，

４４１ ２

，

２６７

，

１５６ ２

，

１９１

，

７９４

１．００

回避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３

，

４４２

，

１４１

股；反对

１

，

４２９

，

１９２

股；未投

２２７

，

５８０

股

反对

４６７

，

８００

股；未

投

２

，

４０７

，

６４１

股

同意

反对

３２０

，

０００

股；未

投

１

，

８７１

，

７９４

股

２．００

回避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４

，

８７１

，

３３３

股；未投

２２７

，

５８０

股

同意

６９

，

５００

股；反

对

３９８

，

３００

股；未投

２

，

４０７

，

６４１

股

同意

同意

３２０

，

０００

股；未

投

１

，

８７１

，

７９４

股

３．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３

，

４４２

，

１４１

股；弃权

１

，

４２９

，

１９２

股；未投

２２７

，

５８０

股

反对

４６７

，

８００

股；未

投

２

，

４０７

，

６４１

股

同意

同意

３２０

，

０００

股；未

投

１

，

８７１

，

７９４

股

根据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三项议案均获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李兆存女士、贺维先生

３．

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股 东 大 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５２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８３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向董

事、独立董事发出通知，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在天津泰达环保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亲自出席会议的

董事有张军先生、吴树桐先生、马恩彤女士、李萌先生、谢剑琳女士、陈敏女士、缐恒琦先生和肖红叶先生共八

人。马军先生因公无法出席，在充分知晓会议议题的前提下，委托李萌先生代为表决。应表决董事九人，实际

行使表决权九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张军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如

下决议：

一、经董事长提名，陈敏女士任提名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根据《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规定，董事长提名陈敏女士任提名委员会委员。

二、经董事长提名，陈敏女士任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根据《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规定，董事长提名陈敏女士任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三、经董事长提名，陈敏女士任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根据《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规定，董事长提名陈敏女士任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2011

年

11

月

25

日 星期五

D20

证券代码：

002419

证券简称：天虹商场 公告编号：

2011-062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诉讼事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本次重大诉讼受理的基本情况

2011

年

11

月

23

日， 本公司下属子公司常州天虹商场有限公司收到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

《受理案件通知书》。 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1

年

11

月

18

日正式受理常州天虹商场有限公司诉溧阳丰联

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1

、当事人

原告：常州天虹商场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高书林

住所：溧阳市溧城镇西大街平陵广场

121

、

123

号

被告：溧阳丰联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缪建新

住所：江苏省溧阳市溧城镇西大街

142

号

2

、案件起因

依据原告常州天虹商场有限公司（下称

"

常州天虹

"

）与被告溧阳丰联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

"

丰联公

司

"

）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丰联公司将位于江苏省溧阳市西大街与平陵路交汇处平陵广场地上一层至

地上五层出租给常州天虹开设经营百货商场及相关配套的商业项目。

《房屋租赁合同》成立后，常州天虹严格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义务，但丰联公司未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并

干预、扰乱原告商场经营。

2011

年

11

月

4

日，常州天虹依据《房屋租赁合同》之相关规定，依法解除了与丰联公司之间的《房屋租赁

合同》。

3

、诉讼请求及依据

常州天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之规定，请求人

民法院判决：确认原被告间《江苏溧阳平陵广场房屋租赁合同》解除，判令被告向原告双倍返还履约保证

金，判令被告按照租赁合同承担违约责任，并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三、判决情况

本案已被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受理，目前尚未开庭。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次公告前，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公司正收集相关证据材料，因案件尚未审理，暂无法判断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

响。

公司将根据有关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

、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

2

、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证通知书》

3

、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特此公告。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1919

证券简称：中国远洋 编号：临

2011-022

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发行二

○

一一年第一期中期票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0

年

4

月

22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

于

2010

年

6

月

18

日召开的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批准了公司在中国境内发行本金总额不超过

100

亿元人

民币的中期票据。

公司发行

90

亿元人民币中期票据的注册申请于

2010

年

8

月

24

日获得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的注

册，注册额度有限期为两年。公司已于

2010

年

9

月

3

日发行了

10

年期固定利率品种，规模为

50

亿元的

2010

年第一期中期票据，剩余

40

亿元中期票据额度拟于

2011

年第四季度一次性发行。

据此，公司将发行

7

年期固定利率品种，规模为

40

亿元的

2011

年第一期中期票据。关于

2011

年第一期中期票

据发行的募集说明书及发行公告等法律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

(http://www.chinamoney.com.cn)

和中国债券信

息网

(http://www.chinabond.com.cn)

上刊载。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披露

2011

年第一期中期票据发行的有关情况。

特此公告。

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

O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299

证券简称：圣农发展 公告编号：

2011-041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2011

年

11

月

24

日上午以通

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傅光明先生召集，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11

月

21

日以专人递送、传真、电子邮

件等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参加会议董事八人（发出表决票八张），实际参加会议董

事八人（收回表决票八张）。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

<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

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内幕信息管理制度，做好内幕信息保密工作，有效防范内幕交易等证券违法违规

行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11]30

号《关于上市公司建立内

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福建监管局（以下简称

"

福建证监局

"

）下

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闽证监公司字

[2011]66

号）

的要求， 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公司制订了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

度》，该制度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施行。原《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报

备制度》同时废止。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260

证券名称：伊立浦 公告编号：

2011-039

广东伊立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投资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011

年

6

月

21

日，广东伊立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投资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经营发展计划和资金状况，使用不

超过人民币三千万元自有闲置资金主要用于投资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不得用于股票及其衍生产品、

证券投资基金、以证券投资为目的的委托理财产品及其他与证券相关的投资行为。上述资金额度可滚动使

用，期限为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以内，并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具体实施相关事宜。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23

日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松岗支行签订《理财产

品客户协议书》及《

"

利得盈

"

保本型理财产品说明书》，使用人民币壹千万元自有闲置资金投资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保本固定收益型理财产品。

一、理财产品主要内容

1

、产品名称：人民币

"

期限可变

"

，为保本固定收益型。

2

、认购理财产品资金金额：人民币一千万元。

3

、理财产品期限：

2011

年

11

月

24

日至

2012

年

2

月

24

日，共

92

天。

4

、理财产品投资方向：债券回购、同业存款等符合监管机构要求的投资工具。

5

、收益计算方式：投资收益

=

投资本金

*

收益率

(

年

) *

实际理财天数

/365

，预期收益率

(

年

)

为

5.1%

。

6

、本金及收益的支付为到期后一次性支付。

7

、公司无权提前赎回本理财产品。

8

、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无关联关系。

9

、风险提示

(1)

政策风险：本产品是依照当前的法律法规、相关监管规定和政策设计的。如国家宏观政策以及市场

法律法规、相关监管规定发生变化，可能影响产品的受理、投资运作、清算等业务的正常进行，并导致本产

品收益降低甚至为零，也可能导致本产品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或者其他合同的有关规定，进而导致本产品

被宣告无效、撤销、解除或提前终止等。

(2)

流动性风险：公司无提前终止权，可能导致公司需要资金时不能随时变现。

(3)

市场风险：本产品的运行受到国内外经济、政治因素以及相关公司基本面状况等的影响，可能出现

波动，从而导致收益波动、收益为零的情况。

(4)

管理风险：受基础资产管理方经验、技能、判断力、执行力等方面的限制，可能对产品的运作及管理

造成一定影响，并因此影响公司收益。

(5)

提前终止风险：产品存续期内若市场发生重大变动或突发性事件或中国建设银行认为需要提前终

止本产品的其他情形时，中国建设银行有权提前终止产品，在提前终止情形下，公司面临不能按预定期限

取得预期收益的风险。

二、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23

日购买了

1,000

万元理财期限为

71

天

(2011

年

6

月

23

日至

2011

年

9

月

2

日

)

的渤海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11261]

号理财产品。该产品于

2011

年

9

月

5

日赎回并到账。投资收益率按原计划为

5%

，实

际收益率

5%

，合计投资收益为

97,260.27

元。

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11

日购买了

1,000

万元理财期限为

56

天

(2011

年

11

月

14

日至

2012

年

1

月

9

日

)

的渤海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11573]

号理财产品。

(

详细内容请查阅

2011

年

11

月

16

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

info.com.cn)

《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投资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037)

。

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16

日购买了

1,000

万元理财期限为

74

天

(2011

年

11

月

17

日至

2012

年

1

月

30

日

)

的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

人民币

'

期限可变

' "

理财产品。

(

详细内容请查阅

2011

年

11

月

18

刊登于巨潮资

讯网

(www.cninfo.com.cn)

《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投资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038)

。

除此之外，无购买其他理财产品情况。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投资标的为低风险银行理财产品，理财产品投向为信用级别较高的金融资产或金融工具。与此同

时，理财使用的资金公司进行了充分的预估和测算，因此相应资金的使用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经营运作和发

展的需求，并有利于提高闲置资金的收益。

四、风险控制

公司投资标的为一年以内保本型理财产品，不得用于股票及其衍生产品、证券投资基金、以证券投资

为目的的委托理财产品及其他与证券相关的投资行为，风险可控。公司按照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相分离的

原则建立健全理财产品购买的审批和执行程序，确保理财产品购买事宜的有效开展和规范运行。公司将充

分考虑本金的保证性，确保理财资金安全。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日常实施，指派专人实时关注和分析理财产品投向及其进展，一旦发现或

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风险。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对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意见

独立董事、监事会分别对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投资银行短期理财产品发表了意见，均同意公司的投

资操作。

(

独立董事的意见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22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广东伊立浦

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使用自有闲置资金投资银行理财产品发表的独立意见》

)

(

监事会的意见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22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广

东伊立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伊立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969

证券简称：安泰科技 编号：

2011-048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结果公告

发行人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1396

号文核准，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发行

人

"

）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总额不超过

10

亿元（含

10

亿元）的公司债券，其中第一期发行不超过

6

亿元（含

6

亿

元）。根据《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公告》，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

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

"

本期债券

"

）发行总额不超过

6

亿元（含

6

亿元），发行价格为每张

100

元，采取网

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询价配售相结合的方式发行。

本期债券发行工作已于

2011

年

11

月

24

日结束，发行总额为

6

亿元，具体发行情况如下：

1

、网上发行

本期债券网上预设的发行数量占本期债券发行规模的比例为

10%

，即人民币

0.6

亿元。最终网上实际发

行数量为

0.6

亿元，占本期债券发行总量的

10%

。

2

、网下发行

本期债券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占本期债券发行规模的比例为

90%

，即人民币

5.4

亿元。最终网下实际发

行数量为

5.4

亿元，占本期债券发行总量的

90%

。

特此公告。

发行人：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1

年

11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002089

证券简称：新海宜 公告编号：

2011-61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11

月

23

日接到张亦斌先生关于股权质押

事宜的通知，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张亦斌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25,770,000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和

230,000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上述股

份合计

26,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37%

）质押给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支行，用于为

苏州海竞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 质押期限自

2011

年

11

月

22

日至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登记为

止。 上述股权质押登记相关手续已于

2011

年

11

月

23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

成。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张亦斌先生、马玲芝女士夫妇，二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24,811,170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35.37%

，其中，张亦斌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64,367,836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48,275,876

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6,091,96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8.24%

。由于此前张亦斌先生及马玲芝女士分别已质押

38,250,000

股、

15,000,000

股，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张亦斌先生所持公司股权累计质押股数为

64,25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8.21%

；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张亦斌先生及马玲芝女士所持公司股权累计质押股数为

79,25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2.46%

。

特此公告。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1113

证券简称：华鼎锦纶 编号：

2011-021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由董事长召集，并于

2011

年

11

月

8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或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会议通知，会议于

2011

年

11

月

23

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举行。本

次董事会应表决董事

9

人，实际表决董事

9

人，其中董事丁志民、丁尔民、丁军民、王俊元、骆善有、喻景荣采用

现场表决方式，独立董事郑俊林、谢峰、罗金明采用通讯表决方式。本次董事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开合法有效。会议由董事长丁尔民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全体董事以投

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标准 环境信息披露及应急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标准 控股股东重大信息书面问询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了《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审议通过了《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标准 资金支付授权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五、审议通过了《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六、审议通过了《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资本市场突发事件应急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七、审议通过了《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整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以上制度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情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

com.cn

。

特此公告。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002209

证券简称：达意隆 公告编号：

2011-033

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11

月

18

日以专人送达、邮寄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1

年

11

月

24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公司董事共

7

人，参与本次会议表

决的董事共

7

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一、会议审议情况

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修订

<

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备案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将原《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备案管理制度》名称修改为《广

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并对制度内容进行修订。

修订后的制度全文请参见

2011

年

11

月

25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的《广州达意隆包装机

械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二、备查文件

《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25

日


